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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2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侯某
某因手头拮据，多次在夜间驾驶三
轮摩托车盗窃正在使用的窨井盖共
13 个，随后销售给某市 A 再生资源
回收公司。杨某某作为回收公司主
管人员负责办理了回收业务，并通
过微信向侯某某支付 5154 元。13
日零时许，侯某某再次盗窃窨井盖
时，被公安巡逻队员抓获。巡逻队
员当场查获窨井盖6个。

经侯某某指认，其盗窃窨井盖的
现场共11处，其中6处位于机动车道
路上，4处位于非机动车道路上，1处
位于人行道上。2022年3月13日，运
城市公安局禹门分局立案侦查。

该案发生后，检察机关及时介
入，对失窃窨井盖现场进行实地勘
察。他们确认了被盗窨井盖数量及
具体位置，调取道路监控视频，对工
作日早高峰、周末等特定时间段车
流量、人流量进行统计，并对井深进
行测量等，查证侯某某行为是否危
及公共安全。

经勘察，检察机关根据所涉窨
井盖位于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
不同位置，对车辆、人员的不同影
响，准确进行罪名认定，分别以破坏
交通设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2022 年 6 月 29 日，河津市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12月14日，
河津市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判处侯某某有期徒刑 3
年3个月、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处有期
徒刑3年3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4年6个月；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侯某
某、某市A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杨某某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偷了十几个窨井盖
何以被判4年6个月

“盗窃公共场所尤其是人流、车
流密集场所的窨井盖，看似被盗物
品案值不高，但造成的安全隐患是
无法估量的。对于此类犯罪行为不
能简单以盗窃罪来认定。”办案检察
官赵晓伟介绍，2020年，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实
施《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
件的指导意见》，根据不同路段、不
同危害程度明确规定了盗窃、破坏
窨井盖行为的罪名。这毫无疑问是
惩处力度上的升格，彰显了刑法对
于保障和维护社会“脚底下安全”的
兜底力量。

那么，如何判定偷窨井盖涉嫌
什么刑事罪名？

赵晓伟说，盗窃窨井盖最终触
犯的是什么罪名，会被判处多少刑
期，主要是看盗窃的窨井盖所处的
位置，以及窨井盖的重要性——

对于盗窃、破坏正在使用中的
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盖，
足以使汽车、电车发生倾覆、毁坏危

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涉嫌破坏
交通设施罪，判处 3 年至 10 年有期
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比如造成翻
车、车内人伤亡的话，判处10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对于盗窃、破坏人员密集往来
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及车站、码
头、公园、广场、学校、商业中心、厂
区、社区、院落等生产生活、人员聚
集场所的窨井盖，足以危害公共安
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涉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3年至
10年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比
如造成人员伤亡、巨大财产损失的
话，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

“像本案这种情形，侯某某多次
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社会机动车通行
道路上的窨井盖，所在路段车流量
大、车速较快，其行为足以造成汽
车、电动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同
时，侯某某所偷窨井盖还位于人员
密集往来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井深达三四米，足以危害不特定人
的身体生命安全或者不特定的财产
损失，所以分别以破坏交通设施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
事责任。”赵晓伟说。

新绛：被 盗 石 狮 终 回 家

近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发布
3 件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其中，河津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侯
某某、杨某某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破坏交通设施，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案入选。案件中，被告
人侯某某先后盗窃在用窨井盖 19
个，销赃得款5154元，被判有期徒
刑4年6个月。

有些人或许认为侯某某有点
“冤”——不过是偷了十几个井
盖，竟被判刑4年多，是不是判得
太重了？其实，这样的判决一点也
不重。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别把偷窨井盖者简单视为小偷，在
人员密集场所实施盗窃窨井盖行为
不等同于一般的盗窃罪行为。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
“这对石狮子失而复得，我们心里的
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感谢民警的
多年努力。”近日，新绛县泉掌镇泉
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磊
激动地说。

2013年11月，新绛县公安局指
挥中心接到泉掌村村民报案，称该
村关帝庙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被盗，
价值约 15 万元。多年来，侦办此案
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该局从
未放弃对此案的侦破。

近期，办案民警发现某收藏网
站有一对石狮与泉掌村关帝庙门前
被盗的石狮相似。新绛县公安局党
委高度重视，立即抽调刑警二中队
和泉掌派出所民警组成追赃小组开
展工作。追赃小组兵分两路，一路
对当时案发地和熟悉石狮的群众进

行再勘察、再走访，查清被盗石狮的
特征；一路对网上石狮线索进行甄
别筛选，并邀请文博专家参与案件
侦办。经充分研判，办案民警初步
确定该收藏网站发布的石狮为被盗
石狮的“真身”。

2024 年 5 月 27 日，办案民警驱
车一千公里赶往唐山，在当地警方

的配合下，终于见到了网站上发布
的石狮，经比对，确定这对石狮就是
被盗的石狮。

经查，这对石狮被盗后几经流
转，最后落到唐山市一名收藏家的
手中，该收藏家得知其收藏的石狮
系被盗文物后，主动捐出。至此，流
落在外10年之久的石狮终于回家。

□记者 樊朋展 张蕊彤

稷山——
打好护农组合拳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蕊彤）连日来，稷山县
公安局太阳派出所民警走进田间地头，多措并举
做好保障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千万不要在麦地里抽烟，收麦子时一定要注
意防火……”近日，在太阳乡白池村陈大爷的麦田
里，民警一边向村民了解今年麦收情况，一边宣传
麦收防火、禁烧及防盗、防电信诈骗等知识（下
图）。民警与村民零距离接触，引导群众树立“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观念，增强了村民的防
范意识。

同时，民警根据农忙时节农民作息时间，有针
对性地调整巡逻频次，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
的巡逻防控力度和密度，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盗窃窨井盖
为为何被判危害公共安全罪？

万荣——
夜查整治排隐患

盐湖——
以学助矫促改造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过多
起盗窃窨井盖致人伤亡或财产损
失的案件。在我们生活的城市
里，街道上、马路边随处可以看
见各种形状的窨井盖，看似普
通、不起眼，但在保护行人与车
辆安全上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希望通过本起案例，大家充
分认识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切不可因贪图小利而触犯法律底
线，同时呼吁大家随时举报身边
盗窃、破坏窨井盖的行为，让我
们一起守护“脚底下的安全”。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 6月5日，万
荣县公安局配合消防等相关部门，在全县开展三
轮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夜查整治行动（下图）。

行动中，各派出所民警重点检查了辖区内住
宅小区和农村自建房，对电动自行车“飞线充
电”“进楼入户”等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对电
动自行车销售、维修点是否存在擅自改装原厂电
气配件、拆改限速及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情况进
行了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民警现场提出整改
意见，并要求单位及有关负责人充分认清做好电
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积
极研究整改措施，确保整改效果。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近日，盐湖区司
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对象法治教育培训仪式启动。

培训中，山西河东律师事务所律师结合《西游
记》小说情节，引导参加培训的社区矫正管理对象
用现代法律思维进行思考，用唐僧师徒四人历经
磨难终成正果的故事，启迪社区矫正管理对象依
法接受和服从管理、教育、培训，从而实现和提升
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生动形象、深入浅
出的讲解使参加培训的社区矫正管理对象对社区
矫正工作有了全面认识。

此次培训共 6 期，是深入贯彻落实社区矫正
法和《全国社区矫正质量提升两年行动方案》的体
现，有助于全面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
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

▲被盗石狮找回后，泉掌村村委会向新绛县公安局送上锦旗。


